






【附件一】

榮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5 年度營業報告書

LTE 通訊應用在 2016 年明顯朝向兩條應用主幹，寬頻傳輸應用( CAT9+，下傳 1Gbps/

上傳 150Mbps )及窄頻低耗電應用( NB MTC/LPWAN )。寬頻傳輸應用主要為用戶駐地設備

CPE ( Customer-premises equipment ）/電子多媒体廣告看版/行動寬頻熱點；窄頻低耗

電應用是以 IoT 市場為主，IoT 的商業應用需有三項核心主軸「連結、資訊安全及平台獲

利」( CONNECT / SECURE / MONETIZE )，LTE 協定具有上述三項技術整合可行性。105 年

具體成果如下: 

一、企業級之寬頻網路應用戶外市場持續成長，出貨比重持續提昇。 

二、資訊安全及平台獲利模式的驗證耗時較久，榮昌科技與歐美新創公司持續在不同的的

智能應用領域進行實測驗證計劃，以獲取更多使用者經驗，來累積開發多元性客戶的

基礎。 

三、美國發明專利佈局的進展，截至 105 年底累積已取得 8 件美國戶外次系統及天線相關

發明專利，保障公司智財權。

茲將本公司 105 年度經營績效及 106 年度之營運展望報告如下：

一、105 年度營業概況、財務狀況及獲利能力：

項 目 105 年度 104 年度 成長幅度(%) 
營業收入 579,909 仟元 679,526 仟元 -14.66% 
毛 利 率 38.74% 37.73% 2.68% 
稅後淨利 74,742 仟元 106,896 仟元 -30.08% 
流動比率 334.12% 274.50% 21.72% 
負債比率 26.08% 31.60% -17.47% 
資產報酬率 12.34% 18.70% -34.01% 
股東權益報酬率 17.33% 27.44% -36.84% 

二、106 年營運計劃及展望：

(一)營運計劃

1.市場分析

(1)企業級之寬頻網路應用戶外市場應用持續成長，更高速的通訊協定制定是推

昇多元應用的利器 ( LTE 從 CAT6 提昇到 CAT9+ 及 WIFI 從 802.11ac 昇級到

802.11ax )，市場會有一波強勁的設備昇級需求應用。 

 (2)IoT 產業同步整合「連結、資訊安全及平台獲利」 ( CONNECT / SECURE / 

MONETIZE )的商業模式才能保有競爭優勢，全球 IoT 生態鏈 ( ECO-SYSTEM )

的建立才是進入 IoT 產業的核心方向。

2.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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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之發展方向如下：

(1) 戶外次系統出貨穩定成長，相關設備投資及研發繼續擴大。

(2) 擴大技術性策略夥伴合作，提出多元技術整合解決方案，與重點客戶一同成

長。

(3) 優先選擇具有資安及平台獲利模式的歐美新創客戶合作，來洞悉市場開發的

先機，透過對相關行業別應用知識的捜集運用與一般以硬体製造的競爭者形

成明顯差異。

        (二)未來展望

1.專注現有核心技術及能力的昇級，人才培養朝跨領域及多元整合方向，務實經

營，積極面對 IoT 及無線技術整合(Wireless Convergence)新世代的商業模式

變動。

2.與重點合作客戶同步成長並學習新的商業模式及行業別應用，建立英國、美國

創新設計服務中心，佈局全球、在地深耕(Global View, Local Touch)。

在此，感謝各位股東的支持與愛護，本公司全體同仁將更加努力以厚植實力，持續

開創穩定優異之營運績效，創造更豐碩之成果以分享全體股東。

敬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榮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負 責 人 陳家榮

經 理 人 洪健文

主辦會計 陳玟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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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榮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同意報告書

本審計委員會同意並經董事會決議本公司民國 105 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

表暨盈餘分配之議案等，其中本公司民國 105 年度財務報表嗣經董事會委任資誠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李典易會計師及鄭雅慧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共同出具無保留意

見查核報告。 

本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本公司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簽證會計師簽證本公司民國 105 年度財務報表，與本審計委員會溝通下列事

項： 

1.簽證會計師所規畫之查核範圍及時間，尚無重大查核發現。 

2.簽證會計師向本審計委員會提供該等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

已遵循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尚未發現其他有可能被認為

會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及其他事項。 

3.簽證會計師與本審計委員會就關鍵查核事項溝通中，決定未有須於查核報告中

溝通之關鍵查核事項。 

本審計委員會同意並經董事會決議之民國 105 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暨

盈餘分配議案，均符合相關法令規定，爰依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

敬請鑒核。 

此致

榮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 六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林 孟 彥    

中 華 民 國 一 六   年 三 月 十三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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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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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榮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 餘 分 配 表

民國一 五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金 額

小 計 合 計

期初未分配盈餘   13,447,430

加：本年度稅後純益  74,741,770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10%   (7,474,177)

加：105 年保留盈餘調整數   68,833

減：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2,620,619)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78,163,237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股票股利每股 0.0 元

股東紅利-現金股利每股 2.5 元 (61,524,340)
累積未分配盈餘       16,638,897

註：盈餘分配原則採優先分配 105 年度盈餘，如有不足部分，依盈餘產生之年序， 

      採後進先出之順序分配以前所累積之可分配盈餘。 

負責人： 經理人： 主辦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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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榮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20 條： 本公司年度扣除員工酬勞
及董事酬勞前之本期稅前
淨利，應提撥不低於 2%為
員工酬勞，由董事會決議以
股票或現金分派發放，其發
放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
之從屬公司員工；本公司得
以上開稅前淨利數額，由董
事會決議提撥不高於 3%為
董事酬勞，董事酬勞僅得以
現金為之。員工酬勞及董事
酬勞分派案應提股東會報
告。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包括
調整未分配盈餘金額)時，應
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再依前
項比例提撥員工酬勞及董
事酬勞。 

第 20 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
撥不低於 2%為員工酬勞，由
董事會決議以股票或現金分
派發放，其發放對象包含符
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
工；本公司得以上開獲利數
額，由董事會決議提撥不高
於 3%為董事酬勞。員工酬勞
及董事酬勞分派案應提股東
會報告。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
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再依前
項比例提撥員工酬勞及董事
酬勞。本公司審計委員會設
置前，監察人酬勞併同董事
酬勞依前項第一款比率分
派。 

明確提撥金
額。 

第20條之1：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本期
稅後淨利，應先彌補累積虧
損(包括調整未分配盈餘金
額)，次提10%為法定盈餘公
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
公司實收資本額時，得不再
提列，其餘再依法令規定提
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
尚有餘額，併同期初未分配
盈餘(包括調整未分配盈餘
金額)，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
配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
派股東股息紅利。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配合目
前及未來之發展計畫、考量
投資環境、資金需求及國內
外競爭狀況，並兼顧股東利
益等因素，每年就可供分配
盈餘提撥不低於30%分配股
東股息紅利，惟累積可供分
配盈餘低於實收股本10%
時，得不予分配；分配股東
股息紅利時，得以現金或股
票方式為之，其中現金股利
不低於股利總額之20%，惟
實際分派比率，仍應依股東
會決議辦理。 

第20條之1：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餘，
應先依法繳納稅捐、彌補累
積虧損，次提10%為法定盈餘
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
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得不
再提列，其餘再依法令規定
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如尚有餘額，併同累積未分
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
分配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
分派股東股息紅利。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配合目
前及未來之發展計畫、考量
投資環境、資金需求及國內
外競爭狀況，並兼顧股東利
益等因素，分配股東股息紅
利時，得以現金或股票方式
為之，其中現金股利不低於
股利總額之20%，惟實際分派
比率，仍應依股東會決議辦
理。 

將盈餘及股利
政策定義更為
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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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23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84年6
月10日。

第1次修正於中華民國88年12月6日。

第2次修正於中華民國92年10月26日。

第3次修正於中華民國95年6月23日。

第4次修正於中華民國95年7月15日。

第5次修正於中華民國96年6月29日。

第6次修正於中華民國97年6月30日。

第7次修正於中華民國98年6月30日。

第8次修正於中華民國98年11月5日。

第9次修正於中華民國99年5月18日。

第10次修正於中華民國100年12月16日。

第11次修正於中華民國102年5月17日。

第12次修正於中華民國105年6月6日。

第13次修正於中華民國106年6月8日。

第23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84年6
月10日。

第1次修正於中華民國88年12月6日。

第2次修正於中華民國92年10月26日。

第3次修正於中華民國95年6月23日。

第4次修正於中華民國95年7月15日。

第5次修正於中華民國96年6月29日。

第6次修正於中華民國97年6月30日。

第7次修正於中華民國98年6月30日。

第8次修正於中華民國98年11月5日。

第9次修正於中華民國99年5月18日。

第10次修正於中華民國100年12月16日。

第11次修正於中華民國102年5月17日。

第12次修正於中華民國105年6月6日。

修正日期及次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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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榮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九  條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設備之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價格決定方式及參考依據 (略)
二、委請專家出具估價報告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除與
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
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
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
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
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略)
三、授權額度及層級  (略) 
四、執行單位  (略) 
五、交易流程 (略) 

第  九  條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設備之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價格決定方式及參考依據 (略) 
二、委請專家出具估價報告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除
與政府機構交易、自地委建、租地
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
設備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
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
規定：(略) 
三、授權額度及層級 (略) 
四、執行單位 (略) 
五、交易流程 (略) 

考量原條文意旨
僅為政府機關，又
與中央及地方政
府機關所為取得
或處分資產之交
易，其價格遭操縱
之可能性較低，爰
得免除專家意見
之取得，酌修文
字。 

第  十  條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及
無形資產之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價格決定方式及參考依據 (略)
二、委請專家出具意見 
（一）取得或處分會員證，交易金額

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或新臺幣伍佰萬元以上者，應
洽請專家出具鑑價報告。 

（二）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交易金
額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十
或新臺幣二仟萬元以上者，應
洽請專家出具鑑價報告。 

（三）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
產，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者，除與政府機關交易
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
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
示意見，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
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
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三、授權額度及層級 (略) 
四、執行單位 (略) 
五、交易流程 (略) 

第  十  條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及
無形資產之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價格決定方式及參考依據 (略) 
二、委請專家出具意見 
（一）取得或處分會員證，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或新臺幣伍佰萬元以上
者，應洽請專家出具鑑價報
告。 

（二）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交易
金額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十或新臺幣二仟萬元以上
者，應洽請專家出具鑑價報
告。 

（三）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
產，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除與政府機構
交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
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
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並應
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
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
規定辦理。 

三、授權額度及層級(略) 
四、執行單位 (略) 
五、交易流程 (略) 

修正理由同第九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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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十一 條  關係人交易之評估及
作業程序 
一、(略) 

二、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

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

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除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

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

場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提報審

計委員會同意再提交董事會通

過，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

項：(略)

三、交易成本之合理性評估 (略)  

第 十一 條  關係人交易之評估及
作業程序 
一、(略) 
二、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
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公
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
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外，應
將下列資料提報審計委員會同意再
提交董事會通過，始得簽訂交易契
約及支付款項：(略) 
三、交易成本之合理性評估 (略) 

國內貨幣市場基
金係指依證券投
資信託及顧問法
規定，經金融監督
管 理 委 員 會 許
可，以經營證券投
資信託為業之機
構所發行之貨幣
市場基金，爰予以
修正 。 

第 十三 條  取得或處分衍生商品
之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交易原則與方針 (略) 

二、風險管理措施 (略) 

三、內部稽核制度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解衍

生性商品交易內部控制之允當性，並

按月稽核交易部門對從事衍生性商

品交易處理程序之遵循情形，作成稽

核報告，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以

書面通知各獨立董事，並依違反情況

予以報請總經理處分相關人員。 

四、定期評估方式及異常情形處理

(略) 

五、董事會之監督管理 (略) 

六、(略)  

第 十三 條  取得或處分衍生商品
之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交易原則與方針 (略) 
二、風險管理措施 (略) 
三、內部稽核制度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解衍
生性商品交易內部控制之允當性，
並按月稽核交易部門對從事衍生性
商品交易處理程序之遵循情形，作
成稽核報告，如發現重大違規情
事，應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並依
違反情況予以報請總經理處分相關
人員。 
四、定期評估方式及異常情形處理
(略) 
五、董事會之監督管理 (略) 
六、(略) 

因應本司設置審
計委員會廢除監
察人制度，爰作相
應修正。 

第 十四 條  辦理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之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交易對價之決定方式及參考依據

(略) 

二、委請專家出具意見 

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應召開董事會決議前，委請會

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就換股比

例，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其

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提報董事

會討論通過。但公開發行公司合併其

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

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或其直接或

第 十四 條  辦理合併、分割、收
購或股份受讓之評估及作業程序 
一、交易對價之決定方式及參考依

據 (略) 
二、委請專家出具意見 
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應召開董事會決議前，委
請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就換
股比例，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
金或其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提報董事會討論通過。 
三、決策層級 (略) 
四、相關資料之提交暨無法經股東

會通過時資訊之公開 (略) 

考量依企業併購

法合併其百分之
百 投 資 之 子 公
司，或其分別百分
之百投資之子公
司間合併，其精神
係類屬同一集團
間之組織重整，爰
修正該類合併無
需取具專家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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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

本總額之子公司間之合併，得免取得

前開專家出具之合理性意見。 

三、決策層級 (略) 

四、相關資料之提交暨無法經股東會

通過時資訊之公開 (略) 

五、董事會及股東召開日期 (略) 
六、保密義務及內線交易之規避

(略) 
七、換股比例或收購價格之變更原則

(略) 

八、契約應載明事項 (略) 

九、(略) 

十、(略) 

五、董事會及股東召開日期 (略) 
六、保密義務及內線交易之規避 

(略) 
七、換股比例或收購價格之變更原

則 (略) 
八、契約應載明事項 (略) 
九、(略) 
十、(略) 

第 十五 條  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
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

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
將相關資訊於主管機關指定網
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公債、
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
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不

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

定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

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

業使用之設備，且其交易對象

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並達下

列規定之一： 

1. 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幣一百億元

之公開發行公司，交易金額達新

臺幣五億元以上。 

2. 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一百億元以

上之公開發行公司，交易金額達

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五）經營營建業務之公開發行公司

第 十五 條  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

列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
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
日內將相關資訊於主管機關指
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

分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

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

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

之債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

幣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

所定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

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 

（四）除前（一）至（三）以外之

資產交易、金融機構處分債

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

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 買賣公債。 
2. 以投資為專業，於海內外證券交

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
有價證券買賣或證券商於初級
市場認購及依規定認購之有價
證券。 

配合實務運作需
求及法令規範，針
對公告申報事項
爰作如下修正：
1. 依公司規模分

別訂定取得或
處分供營業使
用之設備(且
其交易對象非
為關係人)之
公告申報限額

2. 明確規範公告
內容有錯誤或
缺漏時之應補
正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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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或處分供營建使用之不

動產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

人，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

以上。 

（六）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

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

式取得不動產，公司預計投入

之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

以上。 

（七）除前（一）至（六）以外之資

產交易、金融機構處分債權或

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

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 買賣公債。 

2. 以投資為專業，於海內外證券交

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

價證券買賣，或於國內初級市場

認購募集發行之普通公司債及未

涉及股權之一般金融債券，或證

券商因承銷業務需要、擔任興櫃

公司輔導推薦證券商依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證券櫃買中心規定認購

之有價證券。 

3. 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 

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之： 
（1）每筆交易金額。 
（2）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

或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
額。 

（3）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
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劃
不動產之金額。 

（4）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
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證券
之金額。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
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年，已依規定公告部分免再計入。 
二、(略) 
三、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

告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予補正
時，應於知悉之即日起算二日內

3. 買賣附買回、買回條件之債券、
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 

4. 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
使用之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為
關係人，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
億元以上。 

5. 經營營建業務之公開發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供營建使用之不動產
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
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6. 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
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
得不動產，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
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之： 
（1）每筆交易金額。 
（2）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

或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
額。 

（3）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
劃不動產之金額。 

（4）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證
券之金額。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
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年，已依規定公告部分免再計入。 
二、(略) 
三、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

公告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予補
正時，應將全部項目重行公告
申報。 

四、(略) 
五、(略) 
六、(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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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全部項目重行公告申報。 
四、(略) 
五、(略) 

六、(略) 
第 十九 條  實施 

本作業程序經董事會通過，並提報股
東會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 十九 條  實施 
本作業程序經董事會通過，並送各
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同意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因應本司設置審
計委員會廢除監
察人制度，爰作相
應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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